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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
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已

进入诉讼程序的，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特此公告。
东方资产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937，8977393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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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浙江欣亚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星辉不锈钢有限公司

丽水市华厦建设有限公司

缙云县白龙仪表有限公司

丽水市物产燃料石化有限公司

丽水市欣业建材有限公司欣业建材厂

缙云县恒泰工具有限公司

丽水市联邦新天地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丽水金儿登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24时)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XC69622711300452

XC69622711300453

XT6974271132014169

X694300043（2014）497

XT6974561132015096

X693500153(2014)136

X693500153(2014)141

X693500113(2014)160

XT6974271132015098

XT6974271132015072

XT6974271132014239

XT696135153(2014)085

XT696135153(2014)061

X696135113(2014)400

X696135113（2014）401

担保合同编号（签订时间）

XC69622799900452、XC69622792500452

XT6974279992012215 、XT69742792502014036

X694300043（2013）611、X694300999(2014)49701、X694300999(2014)49702

XT69745692502015096、XT6974569992014148A、XT6974569992014148B

X693500113（2013）154、X693500153（2014）136

X693500153（2014）161、X693500113（2014）160

XT69742792502013542、XT6974279992014239

XT696135153(2013)059、XT696135153（2014）061

X696135113(2014)400、X696135113(2013)304、X696135113(2015)345、

本金

5,100,000.00

900,000.00

4,800,000.00

6,999,998.08

7,000,000.00

7,494,456.72

4,500,000.00

3,999,999.94

1,500,000.00

3,500,000.00

2,500,000.00

8,799,961.23

3,499,949.28

10,000,000.00

1,180,000.00

欠息

118,925.45

21,019.18

317,913.52

292,845.69

0.00

681,476.31

410,052.20

186,335.85

0.00

0.00

0.00

558,105.65

252,252.15

186,274.67

49,736.63

担保人

浙江欣亚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柳杰、徐先香

星辉不锈钢有限公司、陈辉、陈伟文；浙江星辉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丽水括苍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叶毓尚、金伟平

缙云县白龙仪表有限公司、陈敏强、叶彩琴、吕小方、施伟丽

丽水市物产燃料石化有限公司、朱卫钱、顾秀梅

丽水市欣业建材有限公司欣业建材厂、丽水市绿泽林水产有限公司；陈杰、吴淑英

缙云县恒泰工具有限公司、饶浙桥、周秀丽

夏国华、汪旭红、夏毅华、季慧玉、汪锦潮、徐丽英、

浙江丽水金儿登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浙江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黄路生、黄晓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深圳万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深圳万锦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深圳万锦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深圳万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押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深圳万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深圳万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4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5年10月31日，单位：
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双溪医药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2信银杭湖贷字第
00257-00260号

未偿本金

53,500,000.00

未偿利息

15,564,682.00

本息合计

69,064,
682.00

担保情况

保证：杭州恒基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邱向瑛夫妇、邱向军
抵押：林仙君夫妇所有建德新安江街道秀水华庭112、
116、141、147、149、152、153、156、157、159、160、161、
163、164、165、166、167、169室共18套商铺

法院公告
2016年7月14日

（2016）浙0111民初3885号
南京长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海宁分公司、浙江

省东吴文化研究院：本院受理原告江状仁诉你们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0月
24日9时在本院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370号

浙江奇力管业有限公司、陆家潭：本院对原告杭州科
迈印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奇力管业有限公司、陆家
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 0111 民初 137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1139号

朱继峰：本院受理原告陈云祥诉被告朱继峰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22民初1139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
确定：被告朱继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连
带清偿原告陈云祥借款 180 万元，并支付自 2014
年 2 月 1 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
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013 元，由被告朱
继 峰 负 担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 内 交 纳 。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390号
宁波天泽贸易有限公司、慈溪市顺超化纤有限公

司、慈溪市万利达鞋业有限公司、岑立杰、汪冲儿、杜雪
波、汪燕波、程法广、沐阳县惠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与被告宁波天泽贸易有限公司、慈溪市顺超化纤有
限公司、慈溪市万利达鞋业有限公司、岑立杰、汪冲
儿、杜雪波、汪燕波、程法广、沐阳县惠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转普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李刚、张一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9月30日15时20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30号

蔡文娟：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蔡文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204 民初 10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31号

刘晓燕：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刘晓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204 民初 10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33号

王强达：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王强达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204 民初 1033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34号

叶纪宁：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叶纪宁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204 民初 10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33号

陈强志：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陈强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204 民 初 123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401号

芦山、华银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
004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00号

蔡国锋、乐旻峕、蔡一天、周素珍、曹兴荣、宁波市北
仑区白峰小门五金加工厂、宁波市北仑华力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浙江博麒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 民初 00600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39号

宁波金源复合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可人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魏益波、许忠甫、吴巧珍：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 民初 0063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040号

宁波市凯利实木装饰有限公司、周善良、戴明飞、周
飞龙、蒋根娣、陈凤岐、任茂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01040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
全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882号

宁波华冶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宁波浙华重型钢管制造有限公司、高峰、陈

黎芳：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
东商初字第 28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35号

朱光娟：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朱光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 民初 1235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5331号

林航：本院受理原告高宇与被告林航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收、风险提示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30日9：
0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044号

宁波市鄞州区万福彩印厂、宁波银舶莱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阜阳市弘安进出口有限公司、陆金芳：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万福彩印
厂、宁波银舶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阜阳市弘
安进出口有限公司、陆金芳、刘从玲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784号

何国成、宁波市鄞州通明机械配件厂：本院受
理 原 告 陈 贤 义 与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17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60 日内来本
院姜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2359号

费建根：本院对刘春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81 民初
235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673号

洪群：本院受理原告谢圣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81
民初6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4992号

宁波市鄞州同真针织面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余姚华盈制衣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泗门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5民催9号

申请人宁波华孚东浩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无效，该汇票号码为 31300051/40280488、
汇票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创裕制
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鹰星针纺有限公司、付
款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
为 2015 年 12 月 18 日、最后持票人为宁波华孚东浩
实业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222 条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作出（2016）浙 0225 民催 9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申请人宁波华孚东浩实业有限公司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25民催10号

申请人宁波华孚东浩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无效，该汇票号码为31300051/40280489、
汇票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创裕制衣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鹰星针纺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15
年12月18日、最后持票人为宁波华孚东浩实业有限
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2条
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作出（2016）浙 0225 民催 10 号民事判决
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
请人宁波华孚东浩实业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25民催14号

申请人珠海粤科京华电子陶瓷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无效，该汇票号码为40200051/23964793、
汇票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汇龙泵
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汇龙文具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像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5
年8月18日、最后持票人为珠海粤科京华电子陶瓷有
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2
条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
年7月11日作出（2016）浙0225 民催 14 号民事判决
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
请人珠海粤科京华电子陶瓷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杭州兰白服装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花佳华诉你单
位劳动争议一案（杭经开劳人仲案字[2016]第 0091 号）已审
理终结。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杭经开劳仲案字[2016]第 0091 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 1300 元，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向申请人一次付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
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申请人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申请人如有
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
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撤销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裁决的，另一方可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兰白服装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冯昌华诉你单
位劳动争议一案（杭经开劳人仲案字[2016]第0092号）已审理
终结。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杭经开
劳仲案字[2016]第009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被申请人支
付申请人工资4615元，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申请
人一次付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决
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对本裁决不
服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被申请人如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
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裁决的，另一方
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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